[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完善有色金属、大型商贸企业税收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农林场：
为进一步鼓励扶持我县工业企业及商贸企业发展壮大，培植财源，现就进一步完善我县有色金属和大型商贸企业税收奖励办法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和条件
1、2012年底以前享受“一企一策”奖励的有色金属企业（含稀土）、大型商贸企业和2013年1月1日以后新办的招商引资工商企业且年缴纳增值税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纳入奖励范围。
2、对新引进落户的总部经济，经县政府认定后，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进行奖励。
二、奖励标准
1、增值税奖励
（1）对年缴纳增值税200万元（含200万元） -500万元的企业，按其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的25%予以奖励；
（2）对年缴纳增值税500万元（含500万元）-1000万元的企业，按其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的27%予以奖励；
（3）对年缴纳增值税1000万元（含1000万元）-3000万元的企业，按其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的31%予以奖励；
（4）对年缴纳增值税3000万元（含3000万元）-5000万元的企业，按其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的32%予以奖励；
（5）对年缴纳增值税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其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的33%予以奖励。
（6）对大型商贸企业增值税奖励在上述同档次标准的基础上相应减少2个百分点。
2、其他税收奖励
（1）对年缴纳税收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其缴纳的其他税收和教育附加费按地方所得部分的60%予以奖励。
（2）对年缴纳税收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其缴纳的其他税收和教育附加费按地方所得部分的100%予以奖励。
三、其他事项
1、奖励资金由县财政按月拨付、年终结算，主要用于扶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2、本办法从2013年1月1日起执行，在此之前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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